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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资不抵债但仍持续经营的子公司的报表合并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指出了处理子公司超额亏损时存

在的误区 , 然后分析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并提出以准重组方式变通处理资不抵债子公司特有的不对应关

系 , 最后以一个案例说明资不抵债子公司的报表合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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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 资不抵债并不一定意味着破产清算 , 上市公司中许多 ST和 PT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 但仍然持续经营。对

于母公司及其控制的关联企业而言 , 资不抵债的子公司可能是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商、经销商或配套厂家 , 或者具有“壳资

源”重组价值 , 迫使母公司倾其全力支撑这类子公司持续经营。鉴于此 , 如何对资不抵债但仍持续经营子公司的报表进行

合并 , 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拟对此所涉及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更加调和。另外 , 各国会计都在处理着相同或相近的经济交易或事项 , 不同国家间的交易或事项本身无本质差别。因此 ,

处理这些交易或事项的程序和方法应该或者可以是相同或相通的。基于以上原因 , 我们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似可无须过多

地强调中国特色。对于那些政治的、法律的不可控因素的要求 , 当然应该在会计准则中得到体现 , 但应尽量做到与国际会

计惯例相协调。除此之外 , 凡是与国际上相同或类似的交易或事项 , 应尽量采用国际会计惯例 , 对于会计术语和定义 , 也

应尽量采用国际流行的表述方法 , 只要符合我国的语言习惯就行。

21努力提高会计实务质量。会计实务的质量标准当然主要应该是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但仅以会计准则、制度作为评
价依据显得过于简单化了。配普等人曾提出过评价公司会计质量的如下程序 : (1) 辩明关键的会计政策 ; (2) 评价会计的

灵活性 ; (3) 评价会计战略 ; (4) 评价披露质量 ; (5) 辩明潜在亏损 ; (6) 消除会计扭曲 (弗雷德里克 , 乔伊 , 1999)。我

们可以把以上程序变通为评价会计实务质量的如下标准 : 会计政策选择的恰当性、会计灵活性、会计战略的明确性、披露

质量、潜在亏损的程度、能否消除会计扭曲。若以这些标准评价 , 则我国会计实务质量是非常低的 , 主要表现就是 , 会计

政策和估计的抉择有时过分死板而有时又过于随意 , 甚至滥用会计政策和根据利益需要变更会计估计 ; 会计披露质量低

劣 ; 潜在亏损广泛而严重存在 , 等等。会计实务的低质量抵消了我们为会计准则国际化所做的努力 , 影响了我国会计以及

企业的国际信誉 , 也影响了我国的投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 , 信息的失实将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预警机制 , 使经济

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风险性加大。要提高我国会计实务质量 , 首先应大力抓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执行 , 使会计准则

的国际化与会计实务的国际化齐头并进 ; 其次 , 提高企业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重要性的认识 ; 再次 , 应大力整顿会计工作

秩序 , 努力改变会计信息严重失实的现状 ; 最后 , 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 提高他们恰当选择会计政策和职业判断的能

力 , 规范和鼓励企业对信息的充分披露 , 提高披露水平。

31加快国际化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 , 以适应我国经济高速国际化的需要。提高我国会计准则、制度的国际透明度 , 加

强会计的国际交流 , 扩大我国会计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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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理超额亏损存在的误区

对资不抵债子公司的报表进行合并 , 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子公司的超额亏损 , 即子公司净资产亏空超过股东投资

的金额。这一问题缘于母公司对资不抵债子公司的投资减记至零 , 导致母公司的长期投资与子公司净资产巨额亏空缺乏对

应关系。尽管《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要求将资不抵债但仍持续经营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但具体如何处理子公司的

超额亏损尚无明确规定 , 唯一涉及这方面的是财政部财会函 (1999) 10号《关于资不抵债公司合并报表问题请示的复函》。

按照该复函 , 在合并资不抵债子公司的报表时 , 应当增设“未确认的投资损失”这一科目 , 以反映母公司尚未确认的对子

公司超额亏损的分担额。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 ,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作为一个减项 , 列示于“未分配利润”项目之前 ;

在合并利润表上 ,“未确认投资损失”作为一个加项 , 列示于“少数股东损益”项目之后。对此规定持赞成意见的一种观

点 (《合并会计报表研究》课题组 , 2001) 认为 , 应分别设置“累计未确认投资损失”和“本年未确认投资损失”来处理子

公司的超额亏损 , 其中“累计未确认投资损失”作为合并股东权益的一个减项 , “本年未确认投资损失”则作为合并利润

表上的一个加项。按照这种观点 , 子公司的超额亏损并没有纳入合并报表 , 因为“本年未确认投资损失”作为合并利润表

上的一个加项 , 结转后必然增加合并未分配利润 , 与“累计未确认投资损失”这一减项正好相互抵销 , 合并股东权益并没

有因此受到子公司超额亏损的影响 , 合并净利润也不会因子公司的超额亏损而减少。

不论是复函 , 还是上述观点所提议的处理方法 , 实质上都是基于“有限责任观”, 即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 母公司

只对子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 子公司亏空的净资产无需由母公司承担 , 因而在合并报表上不需要体现子公司的超额亏损。从

个别主体的角度看 , 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 但从合并报表的角度看 , 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合并报表的编制目的。众所周知 ,

编制合并报表的目的 , 是为了反映企业集团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和经营业绩。这里所说的经济资源和经营业绩 , 既包括正资

源和正业绩 , 理所当然地也包括负资源 (净资产为负数) 和负业绩 (净利润为负数)。如果以有限责任为由 , 不将超额亏

损反映在合并报表上 , 显然有失公允 , 且极不稳健 , 也容易诱导母公司向资不抵债的子公司“倾倒亏损”, 据此夸大合并

净利润和合并净资产。此外 , 合并报表本来就与“有限责任观”格格不入 , 如果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以“有限责任观”作

为至高无上的准绳 , 那么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就毫无意义 , 合并报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

子公司的超额亏损到底应如何处理呢 ? 事实上 , 第 27号国际会计准则 ( IAS27) 对此早有规定。IAS27第 27段指出 :

“归属于合并子公司少数股东的损失 , 有可能超过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的权益。超出金额以及归属于少数股东的进一

步亏损 , 除非少数股东有义务且有能力予以弥补 , 均应冲减多数股东权益。如果该子公司嗣后报告利润 , 在多数股东吸收

少数股东的亏损份额补齐之前 , 所有这类利润均应分摊给多数股东权益。” ( IASC , 2001)

上述规定意味着 , 子公司的超额亏损必须通过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予以反映 , 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超额亏损全

部由多数股东承担 , 只有当合同或章程明确要求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承担弥补超额亏损的义务 , 且少数股东有能力弥补这种

损失时 , 才可将超额亏损分摊给少数股东。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这一规定可谓用心良苦 , 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母公司通

过将资不抵债的子公司排除在合并范围之外 , 或者通过不合并超额亏损进行盈余操纵。试想 , 倘若超额亏损可以不合并 ,

在采用不完全权益法 (确认投资损益时不消除母子公司之间交易的未实现利润) 的情况下 , 母公司便可轻而易举地通过内

部交易将成本、费用及不良资产转嫁给子公司承担 , 从而人为地夸大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可见 , 只有将子公

司的超额亏损全部合并 , 才可抑制母公司将资不抵债的子公司作为藏污纳诟、粉饰报表“工具箱”的企图。

三、准重组是关键

编制合并报表最基本的抵销分录之一 , 就是将母公司的长期投资与所对应的子公司股东权益相抵销。然而 , 作为一个

独立的会计主体 , 母公司采用权益法确认子公司的亏损时 , 长期投资以减记至零为限。其结果 , 当子公司资不抵债时 , 编

制这一最基本的抵销分录所必须的对应关系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 编制合并报表必须进行变通处理 , 就是说 , 诉诸于

准重组 (Quasi - reorganization) , 将资不抵债子公司的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和股本冲抵未分配利润的巨额借方余额 , 然后把

未分配利润剩余的借方余额并入母公司的报表。通过准重组这一变通程序 , 子公司的股本、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等股东权

益项目便可予以消除 , 避免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重复计列子公司这些纯属“子虚乌有”的股东权益项目。

四、案例分析———国际准则与变通处理相结合

假设母公司于 2001年 1月 5日以 600万元购买子公司 60 %股份。当日 , 子公司的净资产为 1 , 000万元 , 其中股本 600

万元 , 资本公积 400万元。2001和 2002年 , 子公司分别亏损了 2 , 000万元和 1 , 000万元。这样 , 子公司 2001和 2002年末

的股东权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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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万元

股东权益 2001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股本 600 600

资本公积 400 400

未分配利润 - 2 , 000 - 3 , 000

　　合　　计 - 1 , 000 - 2 , 000

　　根据 IAS27的要求 , 对这一严重资不抵债子公司的报表进行合并时 , 必须区分下列两种情形 , 此外 , 在编制 2002年的

合并报表时 , 必须按准重组的方式对子公司的股东权益进行变通处理。

情形 1、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有义务且有
能力弥补超额亏损

情形 2、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没有义务或
没有能力弥补超额亏损

编制 2001年合并报表的抵销分录 : 编制 2001年合并报表的抵销分录 :

①抵销母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对子公司
的投资损失 :

借 : 长期股权投资　　　600

　贷 : 投资收益 600

①抵销母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对子公司
的投资损失 :

借 : 长期股权投资 　　　600

　贷 : 投资收益 600

②抵销子公司的股东权益项目并确认
少数股东权益 :

借 : 股本　　　　　　　　600

资本公积 400

　贷 : 长期股权投资 600

少数股东权益 400

②抵销子公司的股东权益项目并确认
少数股东权益 :

借 : 股本　　　　　　　　600

资本公积 400

　贷 : 长期股权投资 600

少数股东权益 400

③确认少数股东对 2001年的亏损分担 :

借 : 少数股东权益　　　　800

　贷 : 少数股东损益 800

③确认少数股东对 2001年的亏损分担 :

借 : 少数股东权益　　　400

　贷 : 少数股东损益 400

编制 2002年合并报表的抵销分录 : 编制 2002年合并报表的抵销分录 :

①按准重组的方式冲销子公司的股本和
资本公积 :

借 : 股本　　　　　　　600

资本公积 400

　贷 : 未分配利润 10000

①按准重组的方式冲销子公司的股本和
资本公积 :

借 : 股本　　　　　　600

资本公积 400

　贷 : 未分配利润 10000

②确认少数股东对子公司 2001年超额亏损的分担 :

借 : 少数股东权益　　　　400

　贷 : 未分配利润留 400

　　　　　无需编制

③确认少数股东对 2002年的亏损分担 :

借 : 少数股东权益　　　　　400

　贷 : 少数股东损益 400

　　　　　无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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